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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白云区司法行政志》在我区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是白

云区司法行政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区司法行政干部的夙愿．

．‘白云区司法行政志》是一部具有时代特点的区(县)司法行

政专志．建国前，司法行政工作在白云地区处于若有若无的状

况，建国后，司法行政工作才逐步建立和健全，但发展缓慢．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白云区

司法行政工作蓬勃发展，一个基本适应白云区区情的司法行政

体制和法律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制度建

设、装备建设，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在白云区深入改革和经济发．

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盛世修志，古今皆然．在这百业

方兴的大好形势下，我局欣然组织力量编写‘白云区司法行政

志》．三年多来，在全区司法行政干部和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

经过编撰人员的努力，一部记载白云区百余年司法行政工作的

志书终于脱稿了．该书详今略古，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区司法行政

工作演变发展过程，这对于了解我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吸取

过去的经验教训，振兴、繁荣我区司法行政工作及延续我区的司

法行政史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白云区司法行政志》的成书

是白云区司法行政系统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愿此志在存史、

资治、教化方面有所贡献．披阔之余，欣然命笔为序．

◆

谢根先
◆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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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语

在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白云区地方志

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白云区司法局编志组的努力，《白云

区司法行政志》终于脱稿成书．

1990年3月，接广州市司法局关于各区县司法局成立编志

领导小组的通知，白云区司法局成立了《白云区司法行政志》编

志领导小组，由区司法局谢根先局长任组长，苏钥严副局长(广

州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处长到自云区司法局挂职)任副组长，组

员：刘丽仙(局办公室副主任)、蔡富乾(局档案员)．是年10月，

区司法局聘请一家报社的退休编辑谢京同志负责具体的编写工

作，由于此项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1991年3月，区司法局

又安排刚调入的余瑞禧同志兼任编写工作．

根据白云区地方志办公室要求，白云区司法行政志要编写

成反映白云区150年(1840m1990年)来司法行政工作演变发

展的专志，但自云区司法局成立仅10年(1981--1990年)，时间

短，资料缺，要完成时间长、跨度大的司法行政专志编写，难度很

大．但编志组克服种种困难，认真翻阅了本局10年来的档案；还

先后到广州市档案馆、白云区档案馆、番禺县档案馆查阅历史档

案；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司法局、自云区人民法院、自

云区人民检察院、番禺县司法局查阅文字资料；到广东省中山图

书馆、广州图书馆、番禺图书馆翻阅收藏的书报及文字资料；到

本区江高、蚌湖、龙归、入和、太和、竹料、钟落潭、萝岗等镇的编

志办公室和法律服务所了解情况，收集了不少宝贵材料；编志期

间，本局各个部门都积极提供资料．此外，编志组还走访了原广

州市郊区人民法院工作的老同志和本局的离退休干部，广征博

采，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编志组还到广东省司法厅地方志办



公室、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司法局地方志办公室等参考

了一些省市的司法行政志书和志稿，几议篇目，经本局编志领导

小组多次审核后开始分工编写，谢京同志负责写凡例、机构、律

师、人民调解部分；余瑞禧同志负责写编者语、概述、公证、法制

宣传部分；大事记由两人合写。其间，谢京同志随区地方志办公

室到南雄、曲江、仁化、三水等地参观学习别人一些修志经验，编

志组也专门到番禺县司法局取经学习，所有这些，对编写本志起、

到启迪作用。至1992年4月，《白云区司法行政志》初稿撰出，接

著进行多次修改、补充、核证，并请本局各个部门的领导及熟悉

区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老同志审阅，几易其稿；1992年12月至

1993年4月，编志组又先后将志稿送交区地方志办公室和广州

市司法局地方志办公室审查定稿，这其中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修修停停，一直到1993年末，《白云区司法行政志》才最后脱稿，

历时三载有余．

在整个编志过程中，编志组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在记述白云区150年的司法行政工作的

发展中，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司法行政工作所取

得的成就和巨大变化．按内容的属性分门别类，横排纵述，除文

字记述外，兼有照片、表格等表达形式，以求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全书共五编十六章三十四节，计12万字。

编志期间，编志组的工作自始至终得到本局领导的关心和

局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司法局、白

云区人民法院、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白云区档案局、番禺县司法

局、蚌湖、太和、萝岗、钟落潭、竹料等编志办公室的热情帮助，借

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写本志尚属初试，缺乏经验，资料不足，加之编志组

水平有限，学识浅陋，如有遗漏谬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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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主要记述广州市白云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除概

述和大事记外，共成5篇，篇的下面再分章、节、目等。各篇、章、

节、目等都本着略远详近的原则加以记述。时间一般上溯到民国

时期，个别事例最远记到清朝乾隆年问，下限至1990年12月，

但大事记修到1993年，照片收集到1994年6月。

二、在记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成立

后简称“建国后”。建国前用历史纪年，在同一．节第一次出现时加

注公元纪年．建国后单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记述的事件限于1990年白云区行政区的地域范

围，对原先虽属广州市郊区但后来不属白云区地域范围的，原则

不收入．至于过去广州市郊区统计的效字，除个别能将其中属

1990年白云区行政区范围的剔出并在引用时加以说明外，一般

都按原来的数字收入。
‘

四、记述地区、政府机构和官职等的名称，都按原来的叫法

不变。这些名称在同一节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余一般用简

称。如广：}}f市郊区司法局简称为郊区司法局等。

五、本志所用的资料，除主要来自白云区司法局档案室的档

案外，还来自广州市档案馆、白云区档案馆、番禺县档案馆和白

云区人民法院档案室的档案；来自广州市司法局、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白云区人民政府、白云区司法局和白云区人民法院等有

关部门提供的文字资料；来自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番禺县图书

馆收藏的书报；来自采访有关人士的谈话。在行文中，都不注明

出处。+

·4·



概 述

． 广州市白云区位于广州市北部、东北部和西部，面积1，042

平方公里，人口828245人(1990年统计)。
· 白云区行政归属变化较大，1957年以前大部分地区属于番

禹县禺北区，1957--1986年属于广州市郊区(期间也略有变

动)，1987年1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市郊区更名为广州

市白云区。全区辖矿泉、三元里、松洲、景泰4条行政街，新市、

石井、江高、神山、雅瑶、蚌湖、人和、龙归、同和、太和、竹料、钟落

潭、九佛、萝岗14个镇和珠江渔业联社。

司法行政在白云地区的发展与广州市、番禺县的司法建设

和司法行政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番禺

县在广州地方审、检两厅之下设初级审、检两厅，兼管番禺县司

法行政工作。民国4年(1915年)，广州律师公会成立I民国34

年(1945年)11月1日，广州地方法院成立公证处；民国35年

(1946年)10月23日，番禺县政府下训令，县辖各区乡镇迅即成

立调解委员会。这段期间(1910---1949年)，广州市、番禺县虽然
4

先后建立了一些司法行政机构(组织)，但由于基础薄弱和缺乏

上下间的联系、沟通，除调解外，其它司法行政事项在禺北地区

都没有开展，区内与司法行政有关的事情都是沿袭旧的传统习

惯来进行。如民间的房地产典当、买卖、分家析产等基本上找中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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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至于法制宣传，只是地方军警在镇压反政府活动和清乡缉

盗中附带进行的一些法律宣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比较重视司法行政建设，司法行政机构逐步建立完善。1953

年9月，广州市第一届司法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加强公证

制度，在广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处之下设立公证科，受理国家机

关、部队、公私企业公证，私人公证暂不受理。并要求广州市人民

法院建立郊区巡回法庭，在郊区巡回审判时帮助建立基层调解

委员会。1954年4月，区内以乡为单位，结合普选运动建立了调

解委员会，做到民间纠纷调解一般不出乡。1955年6月，广州市

公证处成立，公证业务有所发展，但由于人力、物力、经验不足，

公证受理的范围还是很有限。1956年7月，广州市建立法律顾

问处．1956年10月，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司法处改称为广州市司

法局，广州市公证处归属广州市司法局领导。1957年1月，番禺

县在县城市桥镇建立法律顾问处。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人民

律师制度被片面地否定，广州市和番禺县刚建立的律师制度就

此中断。这段期间(1949年10月一1966年8月)，区内的司法行

政工作主要由区人民法院办公室或司法行政科兼管。1955年12

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成立，区人民法院在以办案为第一位

任务的同时，兼管全区的法制宣传和指导基层调解委员会工作。

1956年6月，广州市郊区人民法院成立，内设的司法行政科除

负责秘书、人事、信访、后勤工作的同时，还担负全区的法制宣传

和指导基层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区人民法院在日常办案中注意

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抓好基层调解委员会建设

和调解工作。但由于当时区一级的司法行政机构还没有建立，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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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宣传、指导调解只是区人民法院的兼管工作，办案一忙就经常

受冲击，工作缺乏系统性’；而公证处、法律顾问处这些法律服务

机构，区当时还没有设立，区内公民，单位(组织)要办公证，请律

师代理诉讼的，只能到广州城里办理。这时期的司法行政在区内

的作用很有限。 ．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8月--1976年10月●j区司法

机关遭到严重的破坏，区内的司法行政工作处于瘫痪或半停止

状态。 ．
．’

(四)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

重建了司法部，省、市、区(县)重建和新建司法行政机关。1980

年12月，广州市属各区(县)分别成立区(县)司法科和法律顾问

处。1981年6月，市属各区、县的司法科改名为司法局。1981年

lo月23日，广州市郊区司法局正式挂牌办公。这是广州市白云

区历史上第一个区一级的司法行政机构。同日。，受郊区司法局领’

导的广州市郊区法律顾问处，也正式挂牌办公，这是白云区历史

上第一个律师工作机构。、区司法局设法制宣传、基层调解(接管

原由区人民法院管理的法制宣传工作和指导基层调解委员会的

工作)、律师等业务，人员编制14人。1982年11月，市属各区设

立公证处，由各区司法局领导，1983年1月1日，广州市郊区公

证处正式挂牌办公。区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建立，为区的司法行

政工作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法制宣传从过去人民法

院办案中的附带工作发展为专门的司法行政工作，有计划地、系

统地配合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从

1982年到1984年上半年，区司法局在宣传国家第四部宪法和

有关法律、法规及党的方针政策中，编印各种宣传资料35680多

份，绘制展出宣传图片20145张，上法制课20场(tk)，设点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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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次，还多次出动宣传车在区内巡回宣传。区基层调解工作也

有了很大的发展，区司法局成立后，不但对全区基层调解工作加

强了管理，而且进一步搞好区基层调解组织的建设和扩大区的

调解管理范围。1982年10月，区司法局根据上级指示，将全区

原在街道一级设立调解委员会改为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设立调

解委员会。1983--1984年，区司法局在区辖范围内的中央、省、

市属的388个大中型工矿企业中的374个单位里建立了调解委

员会。每年，区司法局还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对基层调解委员

会主任进行业务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政策水平和调解水平，使

调解工作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区法雒顾问处、公证处等法律服务部门成立后，结束了区内

公民、法人(组织)请律师代理法律事务，办公证非要入城不可的

历史。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政府对司法行

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年8一12月，中央、省、市、区先后

召开了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加强司法行政建设和改革

的问题，强调司法行政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在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中发挥作用。党和政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视，大大促进

了区司法行政建设和司法行政业务的发展。 一

1984年下半年，区司法局抓了局部门机构的设置和各职能

部门的规范建设，1984年12月1日，经中共广州市郊区委员会

批准，广州市郊区司法局设立法律顾问处、公证处、基层调解科、

法制宣传科、办公室等机构，人员编制48人． ，

1985年1月，区司法局对辖下的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实行

业务承包、超额提成奖励，对科室实行职、能、勤、绩四方面的考

核。引入竞争机制后，大大调动了全局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各业务部门特别是公证、律师部门，业务有较大增长，是年，区公

证处办证324件，比1984年的274件增长了38％，区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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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理各类案件218件，比1984年的151件增长了44％。

从1984年下半年起，区司法局每年都通过各种宣传手段，

积极配合区司法部门宣传国家关于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揭露

刑事犯罪的事实，教育群众与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1985

年，根据中央精神和区的部署，区司法局认真履行司法行政部门

的职责，和区委宣传部等部门一起共同组织区第一个五年普及

法律常识教育。在全民中普及《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

《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

法》、《兵役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九法一例”。按照先干部

后群众，先城镇后农村的普及次序，1985年在副县以上干部和

各单位宣传干部及学校中进行普及；1986年在一般干部、职工

中进行普及；1987年在城镇居民中进行普及；1988年在农村中

进行普及；1989年对普法学习较差的地方(单位)进行补课，对

区普法教育进行全面验收。经过努力，全区出色完成“一五”普法

计划(全区100％的干部和96．4％的群众接受了“九法一例”的

普及学习)。1989年11月，经广州市普法领导小组验收，白云区

被确定为普法教育合格单位。1989年3月18日，区依法治区领

导小组成立，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内，区司

法局又协助区委、区政府开展依法治区工作，使依法行政、依法

管理、依法办事的风气在全区逐步形成。

区司法局在指导基层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中也注入了新的内

容。1984年以来，区司法局要求各基层调解委员会在搞好民间

纠纷调解的同时，配合基层广泛开展“乡规民约”、‘‘五好家庭”、

“文明村”、“文明街”等精神文明活动，以及上门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和挽救失足青年。

随着区基层政权建设的逐步完善，1985年区司法局在全区

14个区公所(街、镇)中，帮助13个区公所(街、镇)建立司法办

公室。司法办公室的任务是协助区公所(街、镇)管理基层调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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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开展法制宣传，协同区公证处办理国内公证事务，协助区律

师事务所接洽业务，提供法律帮助等。至此，区的基层司法行政

工作已从单一性向多功能发展，律师、公证业务开始延伸到基

层，更及时地为基层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1988

年--1990年，全区18个镇、街又先后建立了法律服务所，使镇

(街)司法办公室开办的调解、法制宣传、公证、律师四项业务在

基层进一步发展．

区法律顾问处(1985年更名为广州市郊区律师事务所，

1986年更名为广州市白云律师事务所)围绕法律为经济服务这

个中心，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1985年办理经济案件69宗，是

1984年22宗的2．1倍，审查经济合同53份，是1984年3份的

16．7倍．此外，律师事务所在企事业单位中大力发展常年法律

顾问业务，1985年，区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年法律顾问22家，是

1984年7家的2倍。1987年12月，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受聘担任

了白云区人民政府的常年法律顾问，在区政府作出的一些重大

决策中发挥参谋作用。这段期间，区律师事务所还根据区经济发

展的需要，在区辖内的企业中培训法律人才，建立法律室。1985

年11月，区律师事务所在郊区辖内的企业中举办企业法律助理

员培训班，有60人参加。1986年，区律师事务所在全区发展法

律助理员20人。1989年，区律师事务所帮助区辖内的机械电子

工业部第五研究所等4个单位建立法律室．法律室配有专职的

法律人员办理本单位的法律事务。由于区律师事务所为区的经

济建设和在其他方面做出了成绩，从1984年起，区律师事务所

连续4年被广州市司法局评为广州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先进集

体。1987年还被广东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评为先进集体。

为了使公证能广泛地为区的经济建设服务，1986年，区公

证处着手在全区范围内建立基层公证网络，1987年，区公证处

在新市镇设点培训公证联系员58名，1988年3月，在江高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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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培训公证联络员47名。1989年5月，随着区农贷公证的开

办，公证处在全区18个镇(街)法律服务所聘请了20多名司法

助理员和司法干部为公证协理员，协助公证处办理农贷公证。此

外，公证处还在大批量办证的单位、地区设立了20多个协办公

证点。到1990年12月止，区公证处在全区聘请了公证顾问5

人，发展了公证联络员32人，农贷公证协理员24人，设立协办

公证点20多个，初步建立了区公证网络。在建立公证网络的同

时，区公证处在区经济领域中积极开拓常年公证户业务。1989

年初，区公证处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白云营业部和白云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常年公证服务合同》，在广州市公证系

统中率先开办常年公证户业务，是年5月1日，区公证处在全区

18个镇(街)正式开办农业贷款公证。接着，区公证处又在一些

金融部门、厂矿企业中开办了常年公证户业务。基层公证网络的

建立和常年公证户业务的开办，不但使公证处为区的经济建设

及时提供了法律服务，而且促进了区的公证业务的发展，是年，

区公证处办证一举突破了千件，达到了3125件，300％完成广州

市司法局下达的任务，业务增幅列广州市8区4县的第一名。这

年，区公证处被广州市司法局评为广州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先进

集体。 ．

1990年，区司法局对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实行主任目标管

理制，给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一定的自主权，律师事务所除经济

上独立外，还有权聘请律师辅助人员。这个方案的实施又进一步

促进了区律师、公证业务的发展。1990年，律师事务所设立追债

法律部、房地产法律部和涉外经济部，使律师事务所的非诉讼业

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之

一。是年，区律师事务所代理各类案件523件，其中受理的非诉

讼业务达到106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r6家。是年，公证处发

展常年公证户12家，办理各类公证5238件，260％完成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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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局下达的任务，业务增幅再次列广州市8区4县的第一名，

区公证处也再次被广州市司法局评为广州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

集体。与此同时，区的法制宣传、基层调解等司法行政业务也有

了较大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为白云区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截至1990年止，白云区有司法局1个，律师事务所1个，公

证处1个，镇(街)法律服务所18个，建立和完善了区、镇、村三

级调解网络。全区司法行政队伍已发展到65人，其中区司法局

干部职工39人(在编律师9人，公证员6人)，镇(街)法律服务

所的司法行政人员26人。此外，律师事务所还有聘用、兼职、特

邀律师13人．装备上，区司法局配有汽车3辆，摩托车9辆，四

通打字机．2台，复印机2台，高速印刷机l台，办公面积6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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